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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康活動費支出審核之相關規定    

一、解釋令函 
(一)原預計參加之員工因故未能參加活動之經費報支規定  
    (行政院主計處 90.7.20 臺處忠字第 06106 號函) 

各機關辦理員工文康聯誼活動，大多於行前依預計參加人數先
預付部分活動經費，以利活動能依預定行程如期舉辦；且活動係由
各機關以團體方式辦理，並在機關年度預算相關科目經費內列支；
原預計參加之員工因故未能參加者，將發生機關已預付活動經費部
分，可能有無法退費之情況。另依據「支出憑證證明規則」規定，
經費支出應檢附原始憑證。故本案應在原預計參加人數所核算之補
助額度內，由承辦單位依據實際支用情形檢附原始憑證覈實報支。
又上述原預計參加之員工，不得以因故未能參加為由，於嗣後再申
請經費補辦活動。 

 
(二)臨時人員未編列文康活動費，是否可參加文康活動 
    (行政院主計處 93.5.31 處實一字第 0930003416 號函) 

文康活動費之編列並不包含約聘僱人員以外之臨時人員，至實
際執行時，可在各機關已編列文康活動費預算額度內統籌運用辦
理。 

 
(三)員工生日禮品發放禮券或等值禮品之規定  
    (行政院 89.7.12 臺 89 院人政給字第 017698 號函) 

查依「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」第 2 點規定：
「本要點所稱文康活動分為藝文活動及康樂活動二類………（二）
所稱康樂活動，係指各機關所辦理之……慶生……等活動。」同要
點第 5點規定：「各機關文康活動之辦理，所需經費應本撙節開支
原則，在各機關年度預算相關科目列支。」各機關學校於每月員工
生日時發放禮券或等值禮品，係屬上開文康活動實施要點規定之康
樂活動，其經費業已明定在各機關年度預算相關科目內列支，不受
「全國軍公教待遇支給要點」第 7 點規定之限制，毋需另行專案報
院核定。 

 
(四)文康活動得購買商品禮券 
    (行政院主計處 96.2.1 處會三字第 0960000691 號函之說明三) 

各機關學校為辦理文康活動或推展業務必須發放等值禮品
者，得購買商品禮券(機關購買時可取得發票者)。現金禮券(機關
購買時無法取得發票者)並非最終消費，因此除辦理員工文康活動
得購買郵政禮券者外，其餘一律不得再購買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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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辦理員工文康活動，不得以公假登記，並不得登記為公務人員學習

時數 
    (行政院 102.2.6 院授人給字第 1020023722 號函) 

依立法院審查 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通案決議以：「行政
院雖針對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訂定實施要點，第 4點但書
規定『在不影響業務正常進行情形下，得利用辦公時間舉辦，參加
人員以公假登記』，然而公教人員已可以國家預算辦理文康活動，
如再允以公假參加，則為雙重優遇，為此要求中央及以下各級機關
學校員工參加文康活動不得以公假登記，並不得登記為公務人員進
修時數，以避免造成民眾觀感不佳。」 

 
二、主計長信箱答復 

(一)辦理文康活動，如所住之民宿沒有發票，應如何辦理報支 
    (94 年 6 月版#594 主計月刊「主計長信箱」) 

查依財政部 90 年 12 月 27 日台財稅字第 0900071529 號函示：
「鄉村住宅供民宿使用，在符合客房數 5間以下，客房總面積不超
過 150 平方公尺以下，及未僱用員工，自行經營情形下，將民宿視
為家庭副業，得免辦營業登記，免徵營業稅。」本案所敘民宿若符
合上開要件，得以取得一般個人收據，並依印花稅法第 5 條第 2款
規定貼印花稅之方式辦理。 

 
(二)辦理親子活動經費究應由那個科目列支，及是否應屬文康活動經費

問題 
    (行政院主計處 94.11.15 處孝四字第 0940008393 號) 

依「行政院及地方各級機關規劃辦理親子活動實施計畫」第 8
點規定：「活動經費：由各機關在年度預算相關經費項下勻支。」，
爰親子活動內容如經機關認定屬「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」
中「共同性費用編列標準表」所列「文康活動費」之經費內容，可
於文康活動費年度預算內列支；如係辦理與文康活動不同之活動，
可於其他相關經費列支，其經費並不侷限於文康活動費。故親子活
動經費仍宜由各機關視活動內容及性質，於年度預算相關科目列
支。 
 


